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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補助既設國際海纜登陸站提升韌性建設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補助既設國際海纜登陸站提升韌性建設作業要點」

部　　長　黃彥男

補助既設國際海纜登陸站提升韌性建設作業要點

一、數位發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提升國際海纜登陸站韌性建設，促進我國國際通訊基

礎建設韌性發展，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補助對象（以下簡稱申請人），以符合電信管理法相關規定設置公眾電信網路，

並建置國際海纜登陸站之電信事業為限。

　　　　同一海纜登陸站以一申請人為限。同一海纜登陸站為二以上電信事業參與建置

者，參與建置者得委託其一之電信事業申請補助。

三、本要點之補助項目如下：

（一）國際海纜登陸站之交換設備、電纜及中繼放大器等提升韌性之備援設備及工

程。

（二）傳輸網路設備及工程：提升韌性之光纜、光纖終端設備、傳輸備援設備或其

他符合實際提升韌性需求之傳輸終端設備。

（三）建築主體設備及工程：提升韌性之牆面、管道、接地網及相關設施，含耐風

程度達十五級以上、耐震、防電磁攻擊、實體攻擊（防火等級、無人機偵測

或反制設備等）、消防安全等之加固、汰換或重建。

（四）電力工程及設備：提升韌性之柴油發電機、汽油發電機、風力發電機、儲油

槽、太陽能板、蓄電池、充放電控制設備、雙迴路電力纜線工程、電源系統

及電源自動切換開關、不斷電系統或其他符合實際提升韌性備援需求之電源

系統及安裝工程等電力設備。

（五）其他經本部核准之項目。

　　　　前項補助之設備，應符合有關機關之國家安全考量。

四、申請人應依本部公告之受理期間內，檢附申請表、計畫書與其他本部指定之相關資

料，向本部提出申請。

　　　　本部得視實際需要調整受理申請期間，並另行公告之。

　　　　第一項之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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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概述。

（三）計畫目的。

（四）計畫內容。

（五）申請補助預估金額。

（六）建置工程平面、立面及立體示意或設備配置示意圖。

（七）建置經費總預算與明細表（包括申請補助項目之物料細項目、規格及成本估

價分析表）。

（八）計畫期程（包括時程及進度規劃）。

（九）預期成果效益及後續維運規劃。

（十）其他經本部指定之項目。

五、申請人之資格、計畫書與其他本部指定之應備文件資料，經審查不完備或不齊全者，

申請人應依本部通知期限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本部受理前項申請案者，得邀集相關機關（構）代表、專家學者召開審查會議，

並得通知申請人到場說明。

　　　　本部依前項審查會議之評分高低及建議，核定補助名單及補助金額。

六、申請案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計畫完整性。

（二）計畫效益性。

（三）計畫可行性。

（四）經費合理性。

（五）符合其他經本部指定之事項。

七、每一申請案之補助額度，以不逾本部核定該補助計畫總建置費用之百分之四十九為

限。

　　　　本部補助金額來源，如遇預算未通過或被刪減等因素，本部得逕行調整補助額

度。

八、申請人應依本部核定之補助計畫書確實執行。本部得視實際需要，於建置期間派員實

地訪查，申請人應配合辦理。

九、經核定之補助計畫有變更者，申請人應於變更前，以書面檢附正當理由及相關證明資

料，向本部提出變更申請；未經本部同意變更之項目不予撥付補助金額。

十、申請人於核定補助案建置完成後，應檢附完工成果報告及其他本部指定之文件資料，

向本部提出完工查核申請。

　　　　核定補助案經本部完工查核合格後，撥付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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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申請經費之撥付，以本部核定之補助金額為上限。

　　　　申請人實際建設經費低於計畫書所載經費致補助額度不符第七點第一項規定者，

本部應按比例核減撥付之。

十一、申請人於建置完成後，應依補助計畫書之後續維運規劃，定期巡檢維運以保持受補

助設備於規劃期間內正常運作，並應於本部完工查核合格後四年內，每年向本部陳

報補助案運作情形。必要時，本部得派員實地查核。

　　　　　申請人無正當理由違反前項規定致該設備未正常運作，經本部通知限期改善，

逾期仍未改善者，本部得撤銷一部或全部之補助，並命其繳回已撥付之補助金額。

十二、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不予補助；已核定補助者，應撤銷之：

　（一）未於計畫期程內或展延期間內完成建置且無正當理由者。

　（二）以相同或類似計畫重複申請政府相關計畫補助之部分。

　（三）以虛偽不實資料申請補助之部分。

　（四）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等情事。

　（五）無正當理由規避、拒絕本部派員之訪查或查核。

　（六）申請人建置或使用情形，經本部認有減損補助計畫目的之部分。

　　　　　申請人有前項情形但本部已撥付補助款者，應於本部通知期限內繳回該補助

款。

　　　　　第一項所列各款情形得改正者，本部得通知申請人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或改

正不全者，本部不予補助或撤銷補助。

十三、申請人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檢附收支清單向本部辦理結報。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提出資料內

容之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二）申請人應自行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本部得辦理抽查。申請人未依規定

妥善保存各項支用單據，致有毀損、滅失等情事，停止補助一年。

　（三）申請人於經費結報時，應詳列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並應經會計

師簽證。

　（四）申請人接受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之收入，應全部繳回。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

意事項以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所訂定之相關書表，由本部另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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